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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
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也门

共和国友好条约的决议

（１９６４年６月９日通过）

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一九次会议审议了

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友好条约，决定由刘少奇主

席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友好条约，自签字之

日起本条约立即生效。

附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和

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友好条约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，

愿意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

之间的深厚友谊；

深信，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之间的友好

合作关系，完全符合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，也有利于巩固亚洲和

世界和平；

为此目的，决定缔结本条约。

第一条 缔约双方将保持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也

门共和国之间现存的和平友好关系。

第二条 缔约双方决定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、互不侵

犯、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，作为两国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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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的指导原则。

缔约双方将采取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双方之间可能发生的任

何问题。

第三条 缔约双方同意本着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精神，发

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。

第四条 本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十年。

除非缔约一方在期满前一年用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条约，

本条约将继续有效。但是任何一方都有权在条约生效十年后，用

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条约，并在通知之日起一年后开始失效。

本条约生效后，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的中也友

好条约即行失效。

本条约于公元一九六四年六月九日、回历一三八四年一月二

十八日订于北京，共两份，每份都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成。两种文

本具有同等效力，在解释上有分歧的时候，以阿拉伯文为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
刘少奇

（签字）

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

阿卜杜拉·萨拉勒

（签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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